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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

高水平业绩成果奖励措施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了进一步激励广大教职工获得更多高水平业绩成果，实

现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》的建设目标，

做好十四五学院整体升格职业技术大学的准备工作，完成学院

建成为“具有大健康特色、国内有影响力、国际有知名度的创

业型职业技术大学”的建设目标，现实施高水平业绩成果奖励

措施。

二、奖励原则

1.以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成果级别认定办法》（岭南

职院〔2022〕22号）规定的成果级别为标准，以奖励高水平业

绩成果为原则，配合学校教师工作量改革，对教科研项目、专

业技能竞赛、教科研成果、知识产权、教材等方面高水平的业

绩成果进行奖励。

2.所有成果除特殊说明外，必须以学校为独立或第一承担

单位、学校教职工为第一主持人获得的成果。

三、奖励范围与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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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科研项目奖励标准

1.获得立项的项目奖励金额分为立项奖励和结题奖励两部

分，根据奖励文件分别申请；

2.表1中进行奖励的项目为竞争性获得立项的项目，认定类

的项目原则上不再进行立项和结题奖励；

3.无需结题的项目只按照立项金额进行奖励，不再给予结

题奖励。
表1 教科研项目奖励标准

项目类别
立项奖励金额（万元） 结题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国家级 省部级 国家级 省部级

自然科学类 10 5 10 5

人文社科类 5 1 5 1

教

育

教

学

类

示范性产业学院 5 1 5 1

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5 0.5 5 0.5

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1 0.5 1 0.5

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5 1 5 1

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- 0.2 - -

技能大师工作室 5 0.2 - -

专业教学资源库 5 1.5 5 1.5

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5 0.5 5 0.5

教研教改项目 5 0.5 5 0.5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- 0.2 - 0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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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校科研平台项目 - 0.3 - 0.3

专业或专业群 5 1 5 1

博士工作站、科普基地等 5 0.5 5 0.5

企业横向课题 根据到账金额给予 10%的奖励

（二）校外专业技能竞赛励标准

1.参加的专业技能竞赛，若设有特等奖则特等奖等同于一

等奖，若赛项按照名次排序，则按照第1名为一等奖，第2名为

二等奖，第3-6名为三等奖进行奖励。

2.同一参赛队（选手）参加同一赛项不同级别的竞赛（原

则上中途不得更改队员或指导教师）按最高获奖级别进行奖励

（由教师和学生荣誉按获奖证书的名单认定），不做重复计算。

3.多队参赛的竞赛，同一赛项同一指导教师获奖的比赛原

则上奖励不超过3支队（选取成绩最好的3支队伍进行奖励）。

4.同一赛项，既获得单项奖，同时通过计算单项奖获得的

团体奖，只奖励单项奖，团体奖不再重复奖励。

类别

金额（万元）

国家级 省部级

A 类 B 类 A 类 B 类

教师竞赛奖

一等奖 25 1.2 1.5 0.2

二等奖 15 0.8 0.6 0.15

三等奖 10 0.5 0.3 0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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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学生奖

一等奖 20 1 1.2 0.15

二等奖 8 0.5 0.5 0.1

三等奖 5 0.2 0.2 0.05

（三）教科研成果奖奖励标准

表中进行奖励的成果为第一完成单位，国家级成果第二单

位的按照奖励额度75%、第三完成单位按照奖励额度50%折算。

类别
金额（万元）

国家级 省部级 副省级

科技成果奖

特等奖 100 20 3

一等奖 50 15 2

二等奖 30 10 1

教学成果奖

特等奖 80 20 -

一等奖 40 10 -

二等奖 20 8 -

其他成果奖

一等奖 20 8 1

二等奖 10 5 0.5

三等奖 5 2 0.3

（四）知识产权授权奖励标准

同一专利发明人（以第一发明人进行计算）同一类别获得

授权的专利，只奖励其中3个。

类别 授权（万元） 转让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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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明专利 1.5 1

实用新型专利 0.1 0.1

软件著作权 0.1 0.1

（五）教材奖励标准

奖励的教材必须是正式出版，署名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

为编著单位，入选教育部或者教育厅正式立项的规划教材。

类别 主编（万元） 副主编（万元）

国家级规划教材 3 1

省级规划教材 1 0.5

四、本奖励措施由教务处、科技处负责解释，原学校制定

的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成果级别认定及奖励暂行管理办法》

（岭南职院〔2022〕13号）终止执行。


